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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◆为激励外来投资者到我县投资兴业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我县实际，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外来投资项目享受以下优惠政策。 一、项目建设用地优惠政策 我
　　为激励外来投资者到我县投资兴业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和我县实际，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外来投资项目享受以下优惠政策。
　　一、项目建设用地优惠政策
　　我县为国家工业用地十五等，外来投资者以出让方式取得项目建设所需土地使用权，对投资强度每亩120万元以上的，一般项目用地每亩4-6万元左右，对投资大、附加值高的项目采取“一事一议”方式，全部或部分扶持奖励，并保证享受周边地区最优惠的供地价格和最便捷的供地服务。
　　二、财政扶持政策
　　外来投资者新办项目，根据项目性质、投资规模和地方政府收益情况，由受益财政对该企业上缴国税部门形成的财政收入地方留成部分的50%给予扶持。
　　1、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不足5000万元的项目，自项目投产年度起，给予四年的财政扶持。
　　2、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不足1亿元的项目，自项目投产年度起，给予五年的财政扶持。
　　3、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，自项目投产年度起，给予六年的财政扶持。
　　三、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
　　外来投资新建项目办理相关手续时，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，除上缴市以上部分按标准收取外，其他可按最低标准收取或在“一事一议”时实施减、免、缓政策;涉及服务性收费，均按最低标准或在最低标准以下收费。
　　四、服务政策
　　1、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(100万美元)以上的投资商或投资后年上缴税收50万元以上的企业，颁发外商投资服务“绿色通道证”。
　　2、外来投资企业所有项目审批手续，由县行政审批中心集中办理，实行“一门受理、联合审批、一口收费、限时办结”制度。
　　3、外来投资企业所需水、电、气、热、运输、通讯条件等，有关部门优先安排，收费标准不高于本地企业;外来投资者可在县内自主选择落户地点及子女就读学校。
　　五、其他优惠政策
　　凡来我县投资者同时享受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其他优惠政策。对投资数额大且对财源建设和经济发展有较强拉动作用的项目，实行“一事一议”的办法再行提供优惠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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